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56号，明星康年大酒店2楼康年

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92
179,687,940

32.79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董事蒋毅先生、白静蓉女士，独立董事唐国琼女

士、盛毅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705,390
比例（%）

99.4531

反对

票数

768,740
比例（%）

0.4278

弃权

票数

213,810
比例（%）

0.119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659,190
比例（%）

99.4274

反对

票数

764,440
比例（%）

0.4254

弃权

票数

264,310
比例（%）

0.147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683,090
比例（%）

99.4407

反对

票数

736,340
比例（%）

0.4097

弃权

票数

268,510
比例（%）

0.149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667,590
比例（%）

99.4321

反对

票数

743,810
比例（%）

0.4139

弃权

票数

276,540
比例（%）

0.1540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购电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722,126
比例（%）

98.5694

反对

票数

728,640
比例（%）

1.0451

弃权

票数

268,710
比例（%）

0.3855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预计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司预计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购

买电力48.80亿千瓦时，金额194,336.28万元（不含税、基金和附加）。
审议本议案时，控股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9,968,464股全

部回避了表决。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558,790
比例（%）

99.3716

反对

票数

827,940
比例（%）

0.4607

弃权

票数

301,210
比例（%）

0.1677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元（含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
本 547,862,471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65,743,496.52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
红总额 65,743,496.52 元（含税），占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1.41%。公司2024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650,690
比例（%）

99.4227

反对

票数

756,440
比例（%）

0.4209

弃权

票数

280,810
比例（%）

0.1564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分别为57.50万元和26.50万元，上述费用含年审会计
师的差旅费和食宿费。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40,917,382
27,300,000
10,341,408
5,206,863
5,134,545

比例（%）

100
100

90.1561
87.0623
93.5263

反对

票数

0
0

827,940
525,940
302,000

比例（%）

0
0

7.2179
8.7940
5.5009

弃权

票数

0
0

301,210
247,810
53,400

比例（%）

0
0

2.6260
4.1437
0.972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5年度
购电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770,673

37,638,873
37,730,773

比例（%）

97.4273

97.0874
97.3244

反对

票数

728,640

827,940
756,440

比例（%）

1.8794

2.1356
1.9511

弃权

票数

268,710

301,210
280,810

比例（%）

0.6933

0.7770
0.72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宏恩、张诗琴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6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5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总股本342,028,67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3,
727,940股、以及拟回购注销因员工离职及202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而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1,410,609.00股后的股本 336,890,127.00股为
基数，拟派发现金红利 40,426,815.24元（含税）。本年度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2024年度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
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即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3、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回购注销了因员工离职及
202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而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1,410,
609.00股。因此，以公告日公司总股本340,618,06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3,727,940股后336,890,127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 元（含
税）。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
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0,618,067股（因员

工离职及202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而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1,410,609.00股已办理完注销手续）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3,727,940股
后 336,890,1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1.0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
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10股派息（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总额÷公司总股本*10= 40,426,815.24 ÷340,618,067*10= 1.186866元（保留六

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公司股东会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采用保持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因此，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186866元/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

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2*****921
02*****960
02*****280
02*****075
02*****754

股东名称

游爱国

王树明

杨建堂

陶福生

游爱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4日至登记日一2025年6月
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26号
咨询联系人：游爱军、戚 燕
电话：021-31272888
传真号码：021-31275255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

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881 证券简称：美格智能 公告编号：2025-051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

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5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

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B座三十二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平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1）。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美格
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66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11,558,983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42.612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102,599,560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9.1898%。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36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959,423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3.4222%。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36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959,423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42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

959,423股，占全部公司股份的3.4222%。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61,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29％；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6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945％；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6,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189％；反对 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7％；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54％；反对 18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06％；弃权1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2.02 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9％；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2.03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5％；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9,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44％；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

2.04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6,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186％；反对 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7％；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7,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09％；反对 18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06％；弃权1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5％。

2.05 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9％；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2.06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4％；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9,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2％；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2.07 发行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4％；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9,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2％；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2.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6,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189％；反对 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7％；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54％；反对 18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06％；弃权1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

2.09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63,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45％；反对 1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63,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46％；反对 18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02％；弃权14,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2％。

2.10 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46,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099％；反对 1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9％；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47,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27％；反对 186,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83％；弃权25,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1,3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9％；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4,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166％；反对 1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4,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64％；反对 190,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3％；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9％；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全
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公开发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35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99％；反对 18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7％；弃权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本次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
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453,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0％；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53,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80％；反对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3％；弃权 1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本次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
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453,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0％；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53,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80％；反对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3％；弃权 1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确定公司董
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458,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4％；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0％；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59,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39％；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8％；弃权 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保险
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等与上市发行相关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59,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805％；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88％；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59,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05％；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8％；弃权 1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H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453,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0％；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53,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80％；反对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3％；弃权 1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
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071,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628％；反对 4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4％；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71,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566％；反对 47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38％；弃权1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070,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624％；反对 4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3％；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71,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510％；反对 473,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27％；弃权1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邓薇

女士、石磊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会议形成的《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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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了
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黄敏先生（简历附后）为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黄敏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选举完成
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黄敏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曾任职于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等。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黄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78,0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
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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